邀请函

一、如何判断团组是否需要提供邀请函
（一）随省直部门出访办理同意函、随中央组团在北京办理签证的团组、公安办案团组不需提供
（二）泉州市自组团及随中央组团在福建办理签证必须提供
二、邀请函的要求
（一）邀请方需与此次出访任务相关、与出访团组人员身份对等，海外侨社及中资机构不得作为经贸团组的邀请方。   
（二）邀请函不得使用中介机构出具，且必须符合出访国家（地区）所规定办理签证的格式。
（三）根据省外办网站外国签证要求，邀请函需提供原件或传真件，免签或落地签国家只需提供复印件或PDF件。
（四）邀请函需提供中外文版，注意不是由邀请方提供中外文两个版本！！！而是外方提供外文版，由出访单位将外文版翻译成中文，不要本末倒置。邀请函翻译件要求：邀请函的所有外文（包括函头、LOGO、落款）都必须翻译成中文，建议版式一致。翻译件要打印在白纸上，不要用邀请方的函头纸。
（五）出访两国以上的，邀请函不能雷同！！！
三、邀请函的要素
（一） 必须打印在邀请单位函头纸上，函头纸要有邀请方地址、联系电话；有的国家还要求有传真和电子信箱。
（二）邀请函日期（外文一般日期是在文头，而不是文末）
（三）出访目的
（四）出访时间（某年某月）及具体停留天数（几天，从抵达该国到离开该国，例如3个晚上要写4天）
（五）出访人员名单（人名拼音一定要准确，若有多音字，请与本人核实），如出访2国，两国邀请函名单中人员单位和职务表述必须一致。
1、出访人员姓名、单位及职务
2、若办理出访国签证需要出访人员所在单位的机构代码证，则邀请函上的出访人所在单位（即对外职务）必须是有机构代码证的单位。
3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护照号码可不用；如需带护照号码的邀请函办理签证，必须先用不带号码的邀请函报批，审批完毕后办理护照，待护照号码出来后提供给对方发带护照号码的邀请函。
（六）出访费用负担情况，申根国家还要求注明医疗保险由谁负担。
（七）落款（三者缺一不可）：
1、邀请人的亲笔签字
2、打印的外文姓名
3、打印的职务
（1）政府部门邀请，邀请人需与团长职务对等（例如市长对市长、议长对人大主任）
（2）企业邀请需由董事长或总经理签发，不能由部门经理签发
    （3）高校需由校长或校董事会主席签发，不能由下属二级学院签发。
（八）美、加、日及申根国家（大部分欧洲国家）还需要有详细的外文日程安排
（九）正常情况下，邀请函一面A4纸就能涵盖所有内容，尽量不要出访人名单在一页，邀请人签名在另一页。
（十）某些国家要求出具特定格式的邀请函，例如日本、韩国，请根据该国领事馆网站（省外办网站http://wb.fujian.gov.cn/ywxx/ygcg/sbwqz/wgqz/该国签证要求页面有链接可点击跳转）要求提供。

